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５

证券简称：安洁科技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８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了公司《关于签订〈昆山光丽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及昆山信光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指引性条款〉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７

），上

述公告中有关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度

８

月

３１

日昆山光丽和昆山信光泰合并净利润数据填写错误。 现予以更正，更正

内容如下：

原披露内容：

（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度

８

月

３１

日昆山光丽、昆山信光泰及其合并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度

８

月

３１

日昆山光丽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度

８

月

３１

日昆山信光

泰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度

８

月

３１

日昆山光丽和

昆山信光泰合并

营业收入

４８

，

１５０

，

５３１．６２ ７２

，

７６２

，

７３４．４０ ７７

，

９７８

，

８００．３８

净利润

－６２

，

７２２．９９ ２１

，

５２０

，

２７８．８７ １

，

１９８

，

０９７．４２

资产总额

５５

，

８６４

，

０５７．８４ １４２

，

７６８

，

９５１．４２ １９０

，

５９３

，

４２２．５５

净资产

４３

，

４４８

，

８８３．１５ １０７

，

７８１

，

３６７．８１ １５１

，

２８０

，

５１５．３１

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后为：

（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度

８

月

３１

日昆山光丽、昆山信光泰及其合并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度

８

月

３１

日昆山光丽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度

８

月

３１

日昆山信光

泰

截止

２０１２

年度

８

月

３１

日昆山光丽和

昆山信光泰合并

营业收入

４８

，

１５０

，

５３１．６２ ７２

，

７６２

，

７３４．４０ ７７

，

９７８

，

８００．３８

净利润

－６２

，

７２２．９９ ２１

，

５２０

，

２７８．８７ １１

，

０９８

，

０９７．４２

资产总额

５５

，

８６４

，

０５７．８４ １４２

，

７６８

，

９５１．４２ １９０

，

５９３

，

４２２．５５

净资产

４３

，

４４８

，

８８３．１５ １０７

，

７８１

，

３６７．８１ １５１

，

２８０

，

５１５．３１

由此给投资者和信息使用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并将在以后的工作中尽量避免此类失

误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苏州安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７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半导体照明产品

财政补贴推广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无锡实益达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实益达”）于近日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科学技术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组织开展

２０１２

年度财政补贴半导体照明产品推

广工作的通知》（发改办环资［

２０１２

］

２６７１

号）。 根据上述文件，无锡实益达

２０１２

年度半导体室内照明产品推广

限额总量共计

２０

万只，包括

ＬＥＤ

筒灯（规格

／

功率为

４

寸

／１１Ｗ

、

６

寸

／１３Ｗ

）和

ＬＥＤ

射灯（规格

／

功率为

ＰＡＲ２０／６Ｗ

、

ＰＡＲ３０／１１Ｗ

、

ＰＡＲ３８／１６Ｗ

），中标协议供货价格如下：

ＬＥＤ

筒灯

ＬＥＤ

射灯

规格

＼

功率 中标价格（元） 规格

＼

功率 中标价格（元）

４

寸

／１１Ｗ ６７．８ ＰＡＲ２０／６Ｗ ３５．８

６

寸

／１３Ｗ ７９．９ ＰＡＲ３０／１１Ｗ ６１．６

ＰＡＲ３８／１６Ｗ ８６．８

推广限额内的销售，可按照国家相关政策享受补贴（财政补贴资金额度为中标协议供货价格的

３０％

），补

贴资金采取间接补贴方式，由财政补贴给中标企业，再由中标企业按中标协议供货价格减去财政补贴资金后

的价格销售给终端用户，最终受益人是终端用户。

２０１２

年度财政补贴推广的

ＬＥＤ

照明产品仅限在国内销售，

不限制推广地区。

本次中标半导体室内照明产品推广项目是对公司产品质量和品牌的肯定， 对促进公司的国内销售发挥

积极作用。本次推广的执行时间和执行量将根据推广所在地政府的项目对接情况及具体执行量确定，目前本

公司尚无法预计，也无法预计此次推广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广夏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５

号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拍卖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银川中院批准的《重整计划》，公司委托宁

夏汇德拍卖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对公司部分资产打包进行公开拍卖，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

１

，

２８０

万元最

高价竞得打包资产。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拍卖资产的基本情况

本次打包拍卖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和长期股权投资两部分：

（一）流动资产基本情况（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单位：元

序号 资产名称 余额 坏帐准备 净值 备注

１

应收帐款

６５

，

２５１

，

７４７．５３ ６５

，

２５１

，

７４７．５３ ０

帐龄均在四年以上

２

其他应收款

２４５

，

８１５

，

８４７．０１ ２４１

，

５１８

，

７９６．５５ ４

，

２９７

，

０５０．４６

账 龄 在 四 年 以 上 的 占

９６．８３％

。

其中：应收酿酒公

司

４８

，

５８４

，

４７５．７５ ４８

，

５８４

，

４７５．７５ ０

见下文说明

１

３

浙江长金追索权 ——— ——— ——— 见下文说明

２

合计

３５９

，

６５２

，

０７０．２９ ３５５

，

３５５

，

０１９．８３ ４

，

２９７

，

０５０．４６

说明：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通过向浙江长金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浙江长金”）、宁夏融安投资有限公司定向

增股份方式解除了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简称“酿酒公司”）对中国农业银行和宁夏银行共

计

１６１

，

９４８

，

２５２．５１

元的债务，公司依法应取得对酿酒公司的追偿权。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０

日，公司所持酿酒公司

６２％

的股权被司法拍卖给中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酿酒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因此，公司在编制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时，在“其他应收款”中增加应收酿酒公司款项

１６１

，

９４８

，

２５２．５１

元，并按

５０％

计提比例计提了

８０

，

９７４

，

１２６．２６

元坏帐准备。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银川中院批准公司《重整计划》。 鉴于浙江长金在取得公司股份的

过程中严重违约，且支付股份对价款只有

３０．８６％

，导致银广夏债务负担大幅增加；因此，《重整计划》安排浙

江长金让渡所持银广夏

７０％

的股份，即

１７

，

４６１

，

２６７

股。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浙江长金所持

１７

，

４６１

，

２６７

股份完成

划转过户，公司据此将以股抵债形成的对酿酒公司的

１６１

，

９４８

，

２５２．５１

元“其他应收款”冲减了

７０％

，计

１１３

，

３６３

，

７７６．７６

元，并相应转回以前年度计提的“坏帐准备”

３２

，

３８９

，

６５０．５１

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此项债权余

额为

４

，

８５８．４５

万元，已全额计提坏帐准备。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本公司、酿酒公司、农业银行、浙江长金等签订《转债协议》，由浙江长金承接酿酒公司等

在农业银行的

１．７８

亿元债务（其中酿酒公司的债务为

１．６

亿元），本公司、酿酒公司、宁夏大展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为转移后的债务继续承担担保责任。由于浙江长金未全面履行《转债协议》约定，农业银行将本公司、酿

酒公司等诉至宁夏高院。宁夏高院判令本公司和酿酒公司分别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本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

农业银行向公司管理人申报并确认了

１５３

，

５００

，

８４５．４１

元债权，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农业银行将其债权转让给宁

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酿酒公司用抵押资产拍卖所得偿还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４５

，

８３６

，

７５６．３７

元债务后，本公司对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减少至

１０７

，

６６４

，

０８９．０４

元。根据《担保法》和宁夏高

院（

２０１０

）宁民商初字第

２

号《民事判决书》，公司履行完对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后，将享有对浙江长

金的追索权。

（二）长期股权投资

序号 被投资单位名称 投资日期

投资比

例（

％

）

账面价值 计提减值准备 净值 目前状况

１

北京银广夏天然药物工

程研究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１２．３１ ８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被

吊销

２

湖北广夏商贸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８．２１ ８０．０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被吊销

３

宁夏广夏制药厂

２０００．１１．３０ ８０．００ ２８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被

吊销

４

银川（广夏）昊都酒业有

限公司

１９９４．５．１ ５１．００ １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被

吊销

５

深圳广夏光盘制造有限

公司

１９９４．５．１０ ７５．００ １２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

６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被吊销

６

中电广夏科教信息资源

发展中心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７．２２ ２５．００ ８

，

０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００８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被吊销

７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牛黄基地

１９９９．４．３０ ７５．０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无法查证

８

广夏（罗马尼亚）国际实

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２．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７

，

４５１

，

８２０．００ ７

，

４５１

，

８２０．００ ０

无法查证

９

银川广夏春之醇保健品

有限公司

１９９６．１２．３０ ２０．８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被吊销

１０

西部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００．８．２９ １０．７１ ３

，

３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

西北农业大学葡萄酒学

院

１９９９．４．３０ ３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２

北京广夏尼阿迈食品有

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５．１２．１ ９０．００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被吊销

１３

北京广夏尼阿迈食品有

限公司

１９９５．１０ ５０．００ １

，

６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被

吊销

１４

广夏（银川）广告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０．７．２１ ４９．５０ ９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被吊销

１５

深圳市银广瑞贸易有限

公司

１９９５．８．８ ４８．８８ ４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０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

被吊销

１６

广夏（银川）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

１９９５．１２．３１ ９５．００ ２７３

，

４７３．１６ ２７３

，

４７３．１６ ０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被

吊销

１７

银川广夏旅行社

１９９７．８．３０ ８５．２４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被

吊销

１８

宁夏广夏牛黄技术开发

应用研究所（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４．２８ ９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被吊销

１９

华东广夏实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９．１．２６ ９３．５１ ２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５

年被吊

销

２０

怀来广夏沙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２．２８ ９２．６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已被吊销

２１

宁夏广夏万得（德）活性

炭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９．２０ ５１．００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被

吊销

２２

宁夏大展（广夏）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１９９４．３．１ ８７．５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被

吊销

长期股权投资合计

１６１

，

１１０

，

２９３．１６ １５９

，

３６０

，

２９３．１６ 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二、资产拍卖的定价依据

经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本次拍卖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６５

，

２５１

，

７４７．５３

元，已计提坏帐准备

６５

，

２５１

，

７４７．５３

元，净值

０

元；其他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２４５

，

８１５

，

８４７．０１

元，已

计提坏账准备

２４１

，

５１８

，

７９６．５５

元，账面净值

４

，

２９７

，

０５０．４６

元，

２２

家长期股权投资单位账面价值合计

１６１

，

１１０

，

２９３．１６

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１５９

，

３６０

，

２９３．１６

元，账面净值

１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资

产采用清算价格法进行了评估，应收帐款评估值为

０

，其他应收款评估值为

１

，

０７８．９２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的

评估值为

２０８．７６

万元，合计评估价值为

１

，

２８７．６８

万元。宁夏汇德拍卖行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和中和资产评

估公司的审计和评估结果为依据，将上述资产的拍卖起价确定为

１２００

万元，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

１２８０

万元的最高价竞得上述打包资产，上述款项已到账。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现为本公司股东，持有本公司

７

，

４８３

，

４０１

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１．０９％

。

关于本次拍卖资产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拍卖资产的后续安排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宁夏汇德拍卖行向公司送达了《拍卖成交书》，本公司将依法办理有关股权的交割，并

与买受人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并通知相关债务人。

四、备查文件

１

、《重整计划》

２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希会审字［

２０１２

］

１５１２

号）

３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拍卖处置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中和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ＹＣＶ１０６４

号）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７

证券简称：

＊ＳＴ

广夏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６

号

《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银川中院（

２０１０

）银民破产字第

２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本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并指定广

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管理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银川中院（

２０１０

）银民破字第

２－４

号《民

事裁定书》批准《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管理人将重整计划交由公司执行。 公司已按《重整计划》完成有关执行内容，现公告如下：

一、让渡股份已全部划转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全体股东需让渡的

１００

，

４３０

，

２４５

股股份已全部划转完毕。

二、债务清偿已基本完成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除个别债权人联系不上待取得联系后再予以清偿外，其余已全部清偿完毕。

三、资产已经处置

为了恢复公司生产经营，除保留与公司后续发展紧密相关的部分实物资产、广夏（银川）贺兰山葡萄酒

销售有限公司和宁夏金色枸杞产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外，其余债权、股权、或有债权等已全部打包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进行了公开拍卖。

鉴于以上情况，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向管理人递交了《终结“银广夏”重整程序的报告》，管理人也向

银川中院递交了《关于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报告》。

特此公告。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２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５

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五届董事局第三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五届董事局第三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以送达、 书面

（传真）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会议

由董事局主席袁汉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全部

２

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原聘审计机构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整体并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该

吸收合并案已经财政部复函批准（财会便［

２０１２

］

４２

号）。

经事前审查，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鉴于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被吸收合并的实际情况，公

司拟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决定合理且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国富浩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审计业务的执业资格， 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

力，能够满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

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稳定性、连续性， 经董事局审计委员会审核，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聘任国富

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保持不变，仍为

３３

万元人民币；审计团队保

持不变。

该议案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详细内容见本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２

证券名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６

号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五届董事局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现就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星期五）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具体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二）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三）会议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会议地点： 公司会议室（西安市锦业路

１

号都市之门

Ｂ

座

１９

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提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２０１２

年度五届董事局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二）《关于转让陕西好猫卷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该提案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三、本次会议出席对象

（一）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全体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

（二）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任的律师。

（四）公司邀请的其他有关人员。

四、出席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２５

日工作时间（上午：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３０

）。

（二）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法人印章）、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及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２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授

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

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传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三）出席会议登记处：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１

号都市之门

Ｂ

座

１９

层公司证券部

联系人：黄 涛

联系电话：（

０２９

）

８１７７８５５６

传 真：（

０２９

）

８１７７８５３３

联系地址： 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１

号都市之门

Ｂ

座

１９

层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７１００６５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本公司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８１２

金叶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具体流程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８１２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以

１．００

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代表议案

２

，具体情况如

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１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转让陕西好猫卷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２．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

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第二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

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下

午

１５

：

００

中的任意时间。

（三）投票结果查询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可以通过证券营业部查询投票结果。 通过互联网投票的投资者可于投票

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之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

可以查看个人历次网络投票结果。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一）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二）如果同一股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重复投票，以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为准。

七、其他事项：

（一）出席会议股东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重大突发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

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同意或反对某议案或弃权。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２

《关于转让陕西好猫卷烟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2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三

股票代码：

002085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2012-049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在

上海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交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到

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8

名，独立董事张书林因公出差国外委托独立董事孙大建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

爱莲女士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会议同意：

（

1

）公司拟收购

Aotecar Refrigerating(Hong Kong) Limited

（中文名：奥特佳冷机（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

南京奥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南京奥特佳冷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2

）公司委派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进驻南京奥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及南京奥特佳冷机有限公司进行

尽职调查。

（

3

）本次交易将根据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结果决定是否继续实施。

议案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2.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南京奥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及

南京奥特佳冷机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书

>

的议案》

由于该协议中约定的履约保证金由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丰集团

"

）支付，该行为构

成关联方担保，因此本议案提交表决时关联董事陈爱莲、陈滨、张锡康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他六名非关联董

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及

2012

年

10

月

9

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公

司

2012-051

号公告：《关联交易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3

票回避。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审计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为资产评估机构、国浩律师

（杭州）事务所为法律顾问、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为本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提供相

关服务。

议案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53

号）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如根据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结果决定继续实施本次交易的，将召开董事会审议并公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的要求编制的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或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

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本次重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10

日

股票代码：

002085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公告编号

2012-050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在上

海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交公司全体监事。会议应到监

事

5

名，实到监事

5

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监事长吕雪莲主持，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会议同意：

（

4

）公司拟收购

Aotecar Refrigerating(Hong Kong) Limited

（中文名：奥特佳冷机（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

南京奥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南京奥特佳冷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5

）公司委派中介机构及相关人员进驻南京奥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及南京奥特佳冷机有限公司进行

尽职调查。

（

6

）本次交易将根据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结果决定是否继续实施。

议案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2.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

<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南京奥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及

南京奥特佳冷机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书

>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由于该协议中约定的履约保证金由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丰集团

"

）支

付，该行为构成关联方担保，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我们同意公司签署《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南京奥

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及南京奥特佳冷机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书》。

关联监事吕雪莲、赵亚红回避表决，其他三名监事参与表决。

详细内容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及

2012

年

10

月

9

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公

司

2012-051

号公告：《关联交易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

3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2

票回避。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审计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为资产评估机构、国浩律师

（杭州）事务所为法律顾问、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为本次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提供相

关服务

议案表决结果：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10

日

股票简称：万丰奥威 股票代码：

002085

编号：

2012-051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正在筹划

"

以现金方式收购

Aotecar Refrigerating(Hong Kong) Limited

（中文名：奥特佳冷机（香港）

有限公司） 持有的南京奥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南京奥特佳冷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以下简

称

"

本次交易

"

）事宜，为促进本次交易，公司拟与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丰集团

"

）、

Aote－

car Refrigerating(Hong Kong) Limited

（中文名：奥特佳冷机（香港）有限公司）签署《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

限公司 〈关于购买南京奥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及南京奥特佳冷机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书〉》（以下简

称

"

框架协议

"

），根据该框架协议，万丰集团须在框架协议签署时向交易对方支付

2000

万元履约保证金，该

履约保证金属于对万丰奥威履行《框架协议》的保证，因此构成关联担保。

据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以同意

6

票，回避

3

票（关联董事陈爱莲、

陈滨、张锡康回避表决），无反对或弃权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

南京奥特佳祥云冷机有限公司及南京奥特佳冷机有限公司股权之框架协议书〉的议案》。

针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事项，独立董事已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三）交易行为所必须的审批程序

鉴于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将根据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结果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因此万丰

奥威将在有关本次交易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就本次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并按照关联交易程序进行审

批。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

3306242102492

住所：新昌县城关镇新昌工业园（后溪）

法定代表人：陈爱莲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12,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 生产销售：汽车、摩托车零部件；机械及电子产品。 经营本企业自主生产的机电产

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部件及相关技术的进

口业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

2

、财务状况：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万丰集团资产总额为

396,714.51

万元、负债总额为

200,601.27

万元、净资

产为

196

，

113.25

万元、

2011

年度营业收入为

416

，

587.75

万元、净利润为

24,408.42

万元。 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

万丰集团资产总额为

447,481.69

万元、负债总额为

244,964.81

万元、净资产为

202,516.88

万元、

2012

年

1-6

月份

营业收入为

210,473.81

万元、净利润为

10,136.

万元（未经审计）。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为促成本次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万丰集团为万丰奥威向交易对方支付了履约

保证金，该等保证金的支付系万丰集团对万丰奥威提供的无偿支持，充分保证了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的利益。

四、

2012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万丰集团与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3568.02

万元，其中因购买威

海万丰镁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金额

3393.53

万元 （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具体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公告号为

2012-034

的《关于收购威海万丰镁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68.8%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其余关联交易均为日常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1

、公司独立董事李若山先生、张书林先生、孙大建先生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对以上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

核，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不损害广大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2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之后，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根据框架协议，为促进本次交易，万丰奥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万丰集团

"

）需在框架协议

签署时向交易对方支付履约保证金，该行为构成关联担保。

（

2

）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关联董事回避后，参会

的六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3

）上述万丰集团对本次交易的支持行为是无偿的，有利于本次交易的顺利实行，充分保证了公司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

、《框架协议》；

3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158

证券简称：汉钟精机 公告编号：

2012-025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上海柯茂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柯茂

"

）为

本公司持股

60%

的控股子公司，

2012

年

7

月

27

日，公司与上海富田空调冷冻设备有限公司、广州恒星冷冻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山东富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五洲制冷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天加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伯颉企业有限公司合计持有上海柯茂机械有限公司

40%

股权的六家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本次转

让后，本公司对上海柯茂的持股比例将由

60%

增加至

100%

。

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2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

com.cn

）上的《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2012

年

9

月

29

日，公司已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金山分局完成收购上海柯茂机械有限公司股权的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名称：上海柯茂机械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亭枫公路

8289

号

7

幢

法定代表人姓名：余昱暄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仟万元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离心式压缩机、离心式冷水机组、热泵机组、冷冻机、风机、离心泵、气体压缩机及零部件研

发、生产、销售及相关配套服务，从事货物进出口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特此公告。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九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2-042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

2012/2013

年度半导体照明产品财政补贴推广项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财政部办

公厅、科学技术部办公厅下发的《关于组织开展

2012

年度财政补贴半导体照明产品推广工作的通知》）（发改

办环资

[2012]2671

号）。根据上述文件，公司

2012

年度半导体照明产品推广限额总量共计

32

万只，其中：室内照

明产品

30

万只，包括

LED

筒灯（规格

/

功率为

6

寸

/15W

）和

LED

射灯（规格

/

功率为

PAR38/12W

）；室外照明产品

2

万只，为

LED

隧道灯（规格

/

功率为

5400lm/56W

、

9000lm/98W

）。

2012

年度财政补贴推广的

LED

照明产品仅限在

国内销售，不限制推广地区。 推广限额内销售的产品，公司可按照国家相关政策享受补贴。

本次中标半导体照明产品推广项目将对公司的照明应用产品在国内销售发挥积极作用。 本次推广项目

的推广进度将根据推广所在地政府项目的具体情况确定，目前公司尚无法预计实际推广数量及金额，也无法

预计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程度。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514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37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4

日以

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进行了通讯表决。 公司董事会现

有董事共九人，截止

2012

年

10

月

8

日下午

17

：

00

收回有效表决票共九份。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1

、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工商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

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行申请办理国内信用证项下的卖方融资业务，

申请额度为

100

万元人民币，具体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及种类以工商银行实际审批的为准。

在上述审批的授信额度及额度的使用期限内，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处理与

具体授信额度使用有关的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具体业务合同的谈判、签署等事宜。

三、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484

证券简称：江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5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9

月

13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2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208,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5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QFII

、

RQFII

实际每

10

股派

0.450000

元；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10

月

16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10

月

1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12

年

10

月

1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2

年

10

月

1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通扬南路

79

号

咨询联系人：王汉明 潘培培

咨询电话：

0513-86726006

传真电话：

0513-86571812

特此公告！

南通江海电容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0

日


